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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精神

校務評鑑

學校自我定位發展辦學特色

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

確保提供學生一個優質學習環境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推動與落實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



評鑑目的

瞭解各大學之系所在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之機制與
運作成果

判斷與建議各大學之系所在落實學生學習成效評
估機制之認可地位與期限

促進各大學之系所建立品質改善機制

協助各大學之系所發展辦學特色，邁向卓越；同
時促進在職專班發展辦學特色，以符應業界實務
需求

根據評鑑結果，做為政府擬訂高等教育相關政策
之參考



評鑑特色（一）

強調系所根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於各評鑑項目自主舉
證說明評估學生學習成效機制之落實情形

重視系所性質差異，同時，不採固定量化指標進行排名

評鑑項目設計從教師本位轉為學生本位之績效責任，強調
學生學習成效之品質保證

系所之學術與專業表現評估標準，會因學校發展定位、系
所班制結構與學門的不同而有差異，並且聚焦於深化學生
之學術研究能力與強化學生之生涯競爭力

評鑑對象以「學門」為單位，配合系所間之資源整合與共
享

（續下頁）



評鑑特色（二）

強調系所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之建立與落實，取代
過去強調畢業生升學與就業之成效

評鑑委員之組成以「專業同儕」為原則，並重視評鑑委
員之專業培訓

強調系所蒐集內外部利害關係人意見，建立自我改善機
制並加以落實

根據評鑑項目自我檢視，絕非校際或系（所）際間之相
互比較

評鑑結果採認可制，由專業同儕進行品質判斷，分為「
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三種認可結果，
評鑑結果做為政府擬訂高等教育相關政策之參考



評鑑原則

學生本位

專業認可

明確公正

系統整合

誠信透明

自主彈性

自我管制

績效責任



評鑑對象
學士班

日間學士班、夜間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與大學二年制在職專班）、學士
後學士班、四年制技術系

軍事院校中2所專科學校或技術學院之二專班及二技班亦納入此次評鑑

碩士班

含設立於系所下或院級下之夜間、週末、暑期授課之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位學程

依大學法第11條及大學法施行細則第10條規定，設立頒授學位之對內或對外招
生學位學程，則分別依其授予學位比照大學校院之學士班、碩士班或博士班接
受評鑑

不列入評鑑對象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學程、一般大學校院之二技班、產業碩士（在職）專班、
數位學習在職專班及遠朋班（配合外交部拓展邦誼，經教育部核定開設專案招
收特定國家及對象之班制）



特殊受評班制狀況-以102年為例

曾有在學學生之受評班制，實地訪評期間無實際授
課情形：

99、100、101學年度任一學年度曾有實際授課之情形

獨立受評班制：仍須於該校受評年度（102年）接受評鑑，且給
予認可結果，實地訪評僅為一天

非獨立受評班制：仍須於該校受評年度（102年）接受評鑑，且
給予認可結果。非獨立受評班制則依所屬系所進行實地訪評，
惟該受評班制毋須進行學生晤談及教學現場訪視之訪評流程

99、100、101學年度間皆無實際授課之情形：

得暫緩評鑑

惟於101至105學年度任一學年度招生時，應自行提報本會，隔
年隨即接受評鑑，且給予認可結果



評鑑分類（一）
系所評鑑

以學門為分類單位，共分為49個學門

可自行選擇學門歸屬（在主學門外可跨列1至2學門）並依據
系所屬性認列主學門次領域



評鑑分類（二）
學門評鑑

為配合各校推動系所整合與資源共享，以及系所合作設置學
位學程之現況，凡選擇歸屬同一學門之系所、學位學程均可
申請「學門評鑑」

每一申請案最多以五個系所為限

申請「學門評鑑」經所屬學門規劃委員會審查同意者，訪評
作業除原有每一系所4至6位評鑑委員外，每增加一個系所至
少將增加評鑑委員3人



評鑑分類（三）
學院評鑑

各大學校院如經校務會議通過已設置或設置中之學院，在師
資、課程及各項資源均有整合之事實，且歸屬於同一學門，
則可申請以「學院」之方式進行評鑑

經本會「學院評鑑審查小組」通過後，本會將推薦一組15至
17位評鑑委員進行實地訪評工作

若學院之規模超過5個系所，則每增加1個系所，增加1位評
鑑委員



評鑑項目（PDCA品質保證架構）

Plan(計畫)
• 目標、核心能力與
課程設計

Do(執行)
• 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

• 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Check(檢核)
• 學術與專業表現

Act(行動)
• 畢業生表現與回饋
機制



評鑑項目

評鑑項目
內涵

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
參考效標

參考效標為「共同之參照架構」
各系所仍可依學校發展定位及系所獨特之運作模式，增加
或刪減參考效標

亦即五個評鑑項目之參考效標是一個「共同之參照架構」
，而非是唯一的「共同架構」

學院評鑑
除五個評鑑項目外，需另呈現「院務整體發展與資源整合
」評鑑項目之結果



評鑑項目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8項參考效標）

擬定發展計畫（1-1、1-6、1-7、1-8 ）
依據適合的策略分析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

與校務發展重點、特色之配適性（學位學程適用）

相關領域發展趨勢及科際整合（學位學程適用）

訂定學生之核心能力並瞭解師生對其認同程度（1-2、1-3）
課程規劃與設計（1-4、1-5）

依據核心能力進行課程規劃與設計

課程地圖的建置與實施



評鑑項目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9項參考效標）

教師之遴聘與學術專長 （2-1、2-2）
專兼任教師之數量與素質

專任教師之結構與流動

教師教學準備（2-3、2-4、2-5、2-7、2-9）
進行教學設計與應用多元教學方法

自編講義、編製數位媒材

設計學習評量

進行實務教學成果（在職專班適用）

協調課程教學內容 ，以達科際整合（學位學程適用）

協助教師改進教學設計與教材教法，提升學生學習評量技巧
（2-6）
空間與設備支援之提供（2-8） （學位學程適用）



評鑑項目

項目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6項參考效標）
建置學習輔導機制（ 3-1 ）

檢討學生達成核心能力之學習進展

學習預警機制

導師制、教師學習晤談時間

教學與學習資源（ 3-2 ）
行政人力、軟硬體設備、經費及教學與學習空間

管理維護機制

提供課外學習活動（3-3）
學生自治組織、國際化學習活動、學術演講 …

學生生活輔導及生涯輔導（3-4、3-5、3-6）
學習支援與協助、學生校外工讀與住宿輔導

學生相關之升學與就業協助或輔導



評鑑項目

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9項參考效標）
教師學術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4-1、4-2）

學術期刊、專書、專業展演或創新活動方面

研究計畫方面

產學合作方面

國際學術交流方面

學生研究表現（4-3、4-4）
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能力

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研究與專業表現

碩、博士生之數量與品質（4-5、4-8）
實務應用結合（4-6、4-7、4-9 ）(在職專班適用)

論文主題與實務應用結合

參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

專業能力符合業界需求



評鑑項目

項目五：畢業生表現與回饋機制（6項參考效標）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5-1）
學生學習評估成效機制（5-2）
蒐集互動關係人意見做為改善參考（5-3、5-4）

蒐集對學生學習成效意見

做為檢討修訂依據

行政管理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5-5、5-6）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

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



評鑑時程

評鑑作業（附錄B）
分為上、下年度分別進行

評鑑時程自100年1月1日起至108年6月30日止

評鑑時程（附錄E）
前置作業階段

自我評鑑階段

實地訪評階段

結果決定作業階段

自我改善階段

追蹤與再評鑑階段



自我評鑑
進行自我評鑑
受評系所應根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依據評鑑項目，規劃
自我評鑑機制以進行自我評鑑相關事宜，並提交自我評鑑報
告做為實地訪評之依據

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基本資料表
有關人力投入與學習資源（含空間及設備）變化之事實性資料應
填寫近6年之數據

其他項目則準備近3年之資料



自我評鑑

自我評鑑報告繳交
繳交時間
上半年度受評大學校院在每年2月15日前

下半年度受評大學校院在每年8月31日前

暑期在職專班之上、下半年受評系所統一於每年2月15日前

每一份自我評鑑報告之本文內容以60頁為限，每增加一
個受評班制可增加10頁，內文統一以固定行高22 pt、14
號標楷體撰寫

必要之佐證資料則製作成光碟繳交。

以「學院」進行評鑑之單位，須全院共同提交一份自我
評鑑報告，並於自我評鑑報告中之呈現「院務整體發展
與資源整合」部分，以及五個評鑑項目中有關各系所、
學位學程及在職專班之自我評鑑結果



評鑑結果評定（一）

分班制認可
針對受評系所之班制分別給予「通過」、「有條件通過」
及「未通過」三種認可結果

學門評鑑
依據其接受評鑑之班制分別給予「通過」、「有條件通過
」及「未通過」三種認可結果

學院評鑑
將依據全院接受評鑑之班制給予全院性之認可結果，例如
：全院學士班、全院進修學士班、全院碩士班、全院博士
班、全院在職專班、或全院各班制學位學程等方式分別認
可

（續下頁）



評鑑結果評定（二）

新設立（不含新整併）之系所或學位學程
於成立未滿3年時與其學校受評年度一同接受評鑑；或是
於本次評鑑週期內屆滿3年未滿4年時接受評鑑，其評鑑
結果僅給予「通過」、「有條件通過」兩種之認可結果

若新設立之系所或學位學程成立已滿4年以上，則評鑑結
果將給予「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之三
種認可結果



評鑑結果評定（三）

認可結果 處理方式 備註

通過 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
報本會備查

1.認可有效期限為
6年
2.各種處理方式均
以評鑑結果正式公
布日起一年為改善
期
3.追蹤評鑑或再評
鑑通過後，有效期
間為本次6年評鑑
循環剩餘時間

有條件通過 1.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
，接受「追蹤評鑑」
2.追蹤評鑑內容僅針對評鑑結果
所提問題與缺失

未通過 1.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
，接受再評鑑
2.再評鑑作業根據評鑑項目，提
出自評報告，重新進行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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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謝謝聆聽
報告完畢

謝謝聆聽


